
附件 2 

 

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申报表 

 
备案编号： 

企业名称 （中文） （英文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一、港澳投资企业基本信息变更 

（□名称 □注册地址 □企业类型 □经营期限 □投资行业 □经营范围 □投

资总额 □注册资本 □组织机构构成 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） 

变更事项 原备案内容 申请变更备案内容 

   

   

二、投资者基本信息变更 

（□姓名/名称 □国籍或地址/注册地或注册地址 □证照号码 □认缴出资额 

□出资方式 □出资期限 □资金来源地 □投资者实际控制人信息 □股权变更1） 

投资者名称 变更事项 原备案内容 申请变更备案内容 

    

    

三、股权、合作权益变更或转让 

（□投资者股权变更 □股权质押） 

（一）投资者股权变更（同时填写“投资者基本信息变更”栏） 

变更原因及方式 原投资者列表2 变更后投资者列表3 

（描述） 名称 注册地 出资额 名称 注册地 出资额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（二）股权质押 

出质股权数

额 

            万元/万股 被担保债权数

额 

               万元 

出质人  证照号码  

质权人  证照号码  

质权变更或

实现情况 

 

四、合并、分立、终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因股权变更而取得投资者身份的，在“申请变更备案内容”栏中补充填报新增投资者的基本信息，基本

信息的内容详见《设立申报表》；2.因股权变更而丧失投资者身份的，在“申请变更备案内容”中注明即可，

无需填写“原备案内容”栏。 
2
 包括港澳投资企业股权变更前的所有投资者（或发起人）。 

3
 包括港澳投资企业股权变更后的所有投资者（或发起人）。 



（□合并 □分立 □终止） 

（一）合并

（根据变更

的情况，同

时填写“港

澳投资企业

基本信息变

更”栏及“投

资者基本信

息变更”栏） 

□新设合并 □吸收合并（□合并后存续） 

被合并企业 经营范围 合并后企业 经营范围 

    

    

（二）分立

（根据变更

的情况，同

时填写“港

澳投资企业

基本信息变

更”栏及“投

资者基本信

息变更”栏） 

□存续分立（□分立后存续）  □解散分立 

被分立企业 经营范围 因分立而存续

或新设的企业 

经营范围 

    

    

（三）终止 □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

□章程规定的经营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，但

企业通过修改章程而存续的除外 

□最高权力机构决议解散 

□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

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 

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解散情形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港澳投资企业财产权益对外抵押转让 

□ 港澳投资企业财产权益对外抵押转

让 

（描述） 

 

 

六、合作企业港澳服务提供者先行收回投资 

□合作企业港澳服务提供者先行收回

投资 

 

（描述） 

 

 

七、合作企业委托经营管理 

□合作企业委托经营管理 （描述） 

 

八、合同、章程其他主要条款修改 

□合同、章程其他主要条款修改4 （描述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外资法细则第 15 条，合资企业法条例第 11 条、第 13 条以及合作经营企业法细则第 12 条、第 13 条明确

列明的合同、章程主要条款 



变更备案申报承诺书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现提交***公

司设立备案信息，本人承诺： 

1.已知晓备案申报的各项规定内容及要求。 

2.本次备案的投资事项属于《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

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〉服务贸易协议》、《〈内地与澳门关于

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〉服务贸易协议》规定的备案范

围。 

3.所填报的备案信息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。 

4.所提供的备案书面材料完整、合法、有效。 

5.所做申报内容是各方投资者或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真

实意思的表示。 

6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，所

从事的投资经营活动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、国家安全

和社会公共利益。 

7.不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出卖《港

澳服务提供者投资企业备案回执》。 

以上如有违反，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

承诺人
5
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人/授权代表签字、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承诺人应为该港澳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。 


